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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學堂丨Human Rights Learning Studio

2010年11月26日—性侵害防治影片賞析座談：「驚弓森林」
· 主持人：許文英處長 /高雄市立空大研究處處長、人權學堂計畫主持人
· 與談人：葉玉如/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
        湯淑慧/高雄市凱旋醫院臨床心理師
許文英處長：今天來參加人權學堂舉辦的，有關於性侵害防治這個議題的人權影片賞析座談，首先，我要先介紹一下今天兩位與談人，今天我們邀請到的兩位與談人，我們可以說是在實務經驗方面，是非常豐富的，不管是專業的知識還是說這些案例處理情形。首先介紹在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的葉玉如，葉主任，另外一位就是在高雄市凱旋醫院臨床心理師湯淑慧，湯心理師，那今天下午這場座談針對的議題，其實也是目前可以說我們社會上剛好，如果大家沒有忘記的話就是，不久前因為國內的性侵害社會案件，也引發很多社會運動的團體，主張是不是應該要針對性侵害的防治，而有參考國外的經驗，制訂一些法案做為因應，所以產生所謂的白玫瑰運動，在不久前如果大家還有記憶的話，我想今天透過這個影片可以看到，其實好像也不分國內外，它探討的它議題，我們可以發現，其實可能在每個國家、每個地區都會遇到相同的問題，其中就是在影片當中也有去提到就是，他們去爭論說，對於曾經犯刑的人，他們認為說，可能在獄中沒有做相關的一個治療等等，所以出來他應該是不會再有這樣的侵略性了，可是另一方面，他們也有疑慮就是說，不相信這樣一個治療，或是說所謂的，對犯刑的人所懲罰會達到一個實質的效用，所以這些曾經發生性侵害案例的人，他們出來可能還是會對社會產生一種潛在的危險性，所以有這樣一個爭論，性侵害防治的議題層面是很廣的，只是說我們在這個影片當中，可能可以看到關於犯刑人他出來的，他是不是還是有他基本的正常生活可以過呢？還是說他一旦犯錯之後，就永不得翻身呢？但是另一個層面，我們看到這個被性侵犯的，不管是他本人也好或者是可能他的家屬、親戚也好，他也長期處在恐懼的心靈當中，這兩者怎麼去比較平衡的處理，我想這個是我們今天，可以請兩位與談人給我們一些經驗的分享，我首先是不是可以請我們葉主任，談一談目前在國內，有關於性侵害防治相關政策跟實際推動，目前還存在哪些挑戰跟困境？我想我們先從大環境講起，然後我們再來談細部，我想今天剛好有心理師，不管是受侵害的人或者是說犯了罪刑的人，他們的心理可能是我們很想去了解，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待會再請湯醫師再來分享，那我們先請葉主任。


葉玉如主任：主持人、湯醫師還有在座的夥伴，大家午安！我想大家看這個電影，其實可以很深的感受，被侵害的尤其被性侵害的被害人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傷害，那個療程，也就是他要治療的過程就是要經過非常非常的久，所以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裡面，我們的重點是在被害人這邊，剛剛主持人講的，在我們現在國內的這樣一個防治的法令或者政策裡面，是不是還有一些怎樣疏漏的地方？還沒有被注意到的！以我們實務上在看的，有一個部分就是現在對於加害人的部份，當然法律上有要求他必須要做治療、輔導，即使在監獄裡面或是說出獄之後或者是回到社區，其實都有一些的設計，在裡面都需要不斷的去做治療，甚至他社區裡面還要有固定的登記報告，就是到警察局那邊，在七年內他的行蹤都必須有所交代，就是不能很隨意、自由的，那當然有這樣的法令規範之外，其實大家可能還是會有一個擔心，就是說他的再犯率，就是說經過這些治療之後，那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預控、可以防治他，不再去侵犯別人，所以再犯率一直是大家很關注的一個部份，但是從一些研究裡面其實可以知道說，有一些人他即使經過一些治療也沒有辦法去把他的再犯率降低，這個就需要我們整個治療團隊或者是方法上改進，我想一般民眾比較擔心的就是，他出獄之後到底安不安全，所以在白玫瑰運動裡面，他其實還有一個訴求就是台灣版的「梅根法案」，也是希望說社區有權利知道說，我這個鄰近的社區有這樣的再犯率高的身份，或者是有做過性侵害犯罪的傷害人，我們是不是有權利知道他的行蹤，但是其實從我們的一些案件裡面可以看到，如果大家比較有接觸的話，大家會知道說，其實在性侵害案件裡面，有非常高的比率是認識者，我今天也特別去查一下我們全國的統計資料裡面，兩造認識比率高達九成，所以大部份會發生性侵害案件，可能都是自己熟悉的，包括鄰居、家人或者是朋友這些關係等等的，當然有一個比率是不認識的這塊，但比率還是低的，所以「梅根法案」現在在美國推行，可是現在大家也都在討論，到底這樣的方法能不能去遏止我們所要的目的，就是說我們可以去控制他不再去做犯法的行為，還是說他其實就是裡面的一個人，好像永遠就罪不可赦，永遠就沒有人權，沒有就業權、工作權，或者是什麼權利都沒有了，我想這個有很多的討論空間，這個部分大家其實也都還在爭論之中，但我們的政策裡面，其實還有一個部分是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就是說，我們說有治療，可是這裡的治療裡面，目前都只規範成年人，就是成年人如果你犯了性侵害犯罪的話，那你就必須要去做治療，但是對於未成年，十八歲以下的個案，假設他也犯了這樣的罪行的時候，因為在未成年的部分我們都是用少年事件處理法，是站在輔導跟保護的立場，可是這個部分其實還有包括他的治療的這個部份，在目前的法律上是沒有加進來的，所以在高雄比較特別的作法，因為我們的少年法院認為說，這一塊其實也應該要用治療的部份來做結合，所以這一塊在高雄，我想全國目前應該只有高雄，開始有在做未成年的部份，這方面的一個治療工作，當然這個是坊間一直希望可以把他入法，把它修到法律裡面去，一併去規範，就是你只要是加害人，不管他的年齡，都是需要經過治療的一個程序，這個部分還必須要法令再去做一個規範。還有一個部分是在我們實務上是看說，因為很多性侵害案件是非常隱密的，就是它可能發生是兩個人知道的事情，如果這整個案件要進入到司法流程裡面，包括說你的證詞、你的相關的採證、驗傷，都要非常有利，因為在我們的法律上都是無罪推論，所以除非你有很強的證據，證明說你受了傷害，否則一般在我們看到的例子滿多提出非常多的異議，再加上說要進入法庭去判罪也非常的低，所以前陣子，包括說我們看到年幼的孩子，除了說我們在這個議題裡面到底有沒有違反意願，這個議題之外，其實還有一個部份是，孩子受了傷害之後，他有時候，因為孩子的理解能力或者是表達能力的缺陷，所以有時候在證詞上會反覆不一，有時候今天講說二號，然後隔天說好像是三號，時間不一樣的時候，對檢察官或法官就會認為說，好像就會覺得你對這個案件講的不清楚，前後證詞不一致，這個就會整個影響司法的判決，甚至可能就不起訴、處份等等，因為性侵害案件真的是一個隱密性的犯罪，所以在蒐證、驗傷，包括證人的證詞這個部份，其實我們在實務上都非常的關切，所以我們高雄市現在有一個作法是，也試著去跟高雄榮總醫院去做一個合作，就是身心鑑定的這個部份提前做，因為我們現在各縣市都是，如果覺得說這個個案本身在表達能力，或者是在供詞上，可能有一些創傷的反應等等，檢察官就會請當事人到醫院裡面去做身心的鑑定，但是這個鑑定裡面，一般來講時間都非常的久，也就是說要經過偵訊筆錄，警察這邊把筆錄做完，蒐證都做完之後，移送給檢察官，讓檢察官再依據偵查的內容，覺得說這個個案需要做身心鑑定的時候，他才會被指定去哪個醫院去做這樣的身心鑑定，可是在這個程序裡面，其實有時候長達半年或者更久，可是一個事件，在蒐證或者是在當下立即那個證據其實是最真，包括小孩子在說話，也是第一時間說的都會是比較真切的，如果隔的時間更久，你的整個記憶會消退，對整個事件會越來越模糊，因為那是一個傷害事件，當然都是要把它遺忘的，不會想要記得它，所以不斷的在詢問他，這所謂的二度傷害就會產生，所以說為什麼要有檢測的機制，就是避免他一再的重複，在這個身心鑑定這麼久的時間，其實都非常的不利，我們高雄就試著做一個實驗性的方案，目前還在實驗看看，就是只要一知道有性侵害案件，我們就同時啟動身心的評估，透過醫療，還有警察、社工，甚至是檢察官都到場，直接對整個事件做了解，想要詢問哪個部份，包括孩子的證詞能力，有沒有證詞一致性，他的理解能力、他的創傷反應怎麼樣等等，都可以透過醫療，整個網絡的專業一起把它鑑定出來，這個部份對於之後要進入司法訴訟流程裡面，可以讓定罪率比較高，這個是我們目前在實驗，希望這個普遍的方案可以真的是幫助更多性侵害案件定罪，這是我們先說到這個部份。

許文英處長：謝謝葉主任，剛剛葉主任也有去提到就是說，目前的法令或者是政策實施上面還存在一些可以再去強化的地方，比如說無論年齡，只要是加害者都必須強迫性的做治療，另外也去提到，我們今天要去探討的，最近也很多人都忿忿不平，會覺得說法官對於性侵害的加害者是從輕量刑，對於加害者的刑罰處份跟受害者受害之間怎麼樣比較平衡去拿捏，剛剛葉主任也有去提到說，真的是面臨這樣的一個兩難，所以在美國就有「梅根法案」的提出，不管未來台灣會不會實施像美國這樣通過「梅根法案」，「梅根」其實是一個小女孩的名字，「梅根法案」在社區去公佈性侵害犯罪案例的人的相關資訊，達到警示的作用，從心理的層面角度來看，這個對於受害者是不是真的有感覺到比較安全、比較有保障，對於被公佈的人，雖然這個議題我們國內還在爭論當中，萬一未來我們採取這樣的形式，在社區裡面可能曾經犯刑過的人，他也許走在社區就受到指指點點，他的心理反應有沒有可能再刺激他再犯刑，我們也不曉得，所以有關於心理層面這一方面的議題，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湯心理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。
湯淑慧心理師：葉主任、處長，各位大家好！其實今天談這個議題，從實務經驗來談，從性侵害不管是加害人跟被害人，我們醫院的心理師從最前端，從鑑定的部份，不管是加害人本身的一個，因為刑法在95年做了一個修正，在95年之前的舊刑法，它其實規定性侵害加害人如果他有再犯的威脅性，因為當時就把他們視為一種病態，就是說你這個犯罪跟殺人、強劫是不一樣的，是具有病態的，根據國內外所有的研究，指出說強盜犯、殺人犯，會隨著犯罪人的年齡的漸增而犯罪率會下降，可是基本上性侵害犯罪是一種特別的犯罪，就是不會隨著加害人年齡上升而有減少的趨勢，所以我們在監獄裡面經常會碰到七、八十歲進去服刑，他犯的就是性侵害案，這樣的狀況是有的，所以當時才會被思考說這個類型的犯罪，其實包含太多心理、病理的成分存在，所以才在95年之前，舊刑法裡面刑法妨礙性自主罪會認為說，這些加害人需要接受治療，所以他們會在犯案之後，可能檢察官起訴確定之後，法院會指定他們到精神科醫院裡面去做評估，了解這個人的再犯性有多少，有多少再犯的危險程度，有多少可治療性，法官必須在如果最後確定他有罪之後，他在判決書要同時去裁定，他要不要接受刑前性的治療，刑期之前接受為期至少三年的心理治療，這個當時舊刑法說，如果三年的治療沒有成效，三年就是三年，三年沒了，刑前治療就結束了，就要去執行他的刑期，當時舊刑法就認為說要設立適當的處所，來做這一群人的治療，可是在台灣大概沒有一個機構願意去設立這樣的場所，來作為這群人的治療，所以這群人最後還是被放到監獄去，放到監獄去可是他的身分又不是犯人，他還在刑罰之前的治療，所以他們把他放到監獄裡面去，把他們當作犯人來管束，可是基本上他又不是犯人，所以當時就有一個權益的作法，他的這個治療可以抵刑期，你治療多久就折抵你的刑期多久，可是這個東西就會陷入一個，我覺得說好像就三年嘛，如果無效咧，猥褻案可能也是三年，加重強暴案還是三年，後來在新刑法，當時的監獄作法就是用監獄行刑法規定用監刑法這個法律，再去加重說所謂的他們真正開始執行，變成為犯人之後，給他們所謂的刑中治療，就認為說你還是有問題，所以你只要在刑前治療那三年，你的治療師認為你的再犯危險，你沒有辦法了解自己為什麼要犯這個罪，當時是為了什麼樣的原因要做這樣的行為，你不了解你的犯罪原因，就沒有辦法去抑制自己的行為，監獄行刑法就繼續治療，在監獄裡面執行中就繼續治療，可是通常那個時候，因為我自己也是做獄中治療，所以我又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壓力就是說，這一群犯人，以高雄監獄，因為台灣就是這三所監獄在做性侵害加害的治療，男性就高雄監獄、台中監獄、台北監獄，只要有這樣的案例就會送到附近這三個監獄，那就面臨到很強大的壓力，因為監獄行刑法跟假釋綁在一起，就是說如果你的治療沒有結案，你就不得聲請假釋，所有的犯人都認為，他的刑期接近假釋的時候，他就會開始給治療師壓力，你不結我的案，我沒有辦法聲請假釋，你影響我的權利，他們認為是權利的問題，當時很多的治療師都會陷入焦慮的狀態，就是說他到假釋期限，我們不給他結案影響到他的假釋，他對治療的配合度也整個下降，所以其實後來新刑法修正，95年之後，變成新刑法之後，把刑前治療拿掉，也加了一個東西叫刑後治療，我覺得這是政府的一個新的作為，在今年的10月26日刑後治療的作業要點出現，只要他的犯罪在95年，新刑法公布以後的犯行，一直到刑滿前四個月，你的治療師覺得你的再犯危險程度沒有下降的話，就可以聲請刑後治療，刑後治療的專區現在設在培德監獄(台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)，就是在台中的培德監獄，全部到那邊集合，就會定期一年一年的延長，每一年他的治療團隊就必須提出他的相關、他的危險程度有沒有下降，沒有下降就再延長再延長，這是一個沒有期限的、沒有終止的一個治療，可能會變成這樣的狀況，所以以政策來說，性侵害加害人有沒有永遠不會改變的？有，有永遠沒有辨法改變的，不會改變有時候不只是他的心理、病理問題，有時候是認知功能真的不好，我們其實有時候是碰到很多的加害人，他其實是唸的書很少，智能不好，很多事情他是沒有辦法控制他自己的衝動行為，他也沒有辦法理解他的行為本身到底是什麼的一個狀況，沒有辦法用他的想法再去抑止他的行為，所以今天可能刑後治療對這些人來說，可能變成漫漫無期的延長的治療，對社會的整個危險性會下降，可是對治療團隊的專業人員的挑戰在於說評估，你到底要怎麼評估他的危險有沒有下降，有的人說他的下降，就像當年吵的最兇的花蓮林姓受刑人一樣，有人說他可以出境，有人說他不能出境，那個案子吵的非常的大，就是每一個人所使用的評估模式、評估量表其實都不一致，所以在專業人員之間比較想去做的就是，怎麼樣去把一個量表，評估的工具去一致化，然後也認為這個評估的工具是有效的，那是在目前我們做的一部份。對於被害人部分其實葉主任比較清楚，基本上我在醫院接到的治療個案，被害人其實都不是在性侵害案件當時的被害人，可能是我們一般治療個案，憂鬱了，你跟他談了一段時間，你會發現他其實回朔他以前有過這樣子的案件，所以我們才想說其實比較困擾的就是說，我們在做很多被害人評估的時候，法官都會直接問你，在法庭上直接問你，請你回覆我們他有沒有所謂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，因為個案有明顯的這個狀況，法官在量刑的時候其實，因為你們知道其實刑期都會有3至7年，那可能會量七年，因為你對被害人造成比較大的傷害，可是我們知道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個很麻煩的事情就是說，大多數的被害人用遺忘來處裡他們的事情，遺忘的結果就是他回憶很多事情都是片段，然後片片段段之後就是順序不一致，經過時間一久，因為他忘掉了一些東西，所以他記得的只是一些片段，那這些片段會因為時間一久，到底哪個在先，哪個在後，法院在面對被害人就會有這種狀況，就是會不一致，今天講的事先發生的這一件事，明天講的又是先發生另一件事，小孩的話更明顯，因為小孩本來的記憶力就不是那麼的好，所以我們經常碰到就是，他到底有沒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，法官會懷疑他的證詞可信度，怎麼前後講的不一致，有時候個案就是沒有反應，他們可能用一些壓抑、遺忘、麻木的方式，所以你看不出來他的情緒，他在法庭現場，就算聽到加害人的聲音他也不會哭，他就是沒有反應，有的法官會認為說看起來你好像沒有那麼嚴重，好像沒有受創這麼嚴重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還有一個狀況就是延遲，有所謂的延遲型的，如果三個月內馬上發作，我們叫急性發作，三至\六個月就是一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，所謂延遲型的，尤其是小孩，很多的小孩被害人，其實在兒童時期並不清楚性這個東西真正的內涵，他可能到青少年，他開始青春期了，他開始交男朋友了，他開始發現有問題了，他當年這個案件對他開始造成影響，所以我們有遲發型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，這個東西對我們當場要去鑑定，一個小孩到底有沒有這個東西，對被害人有沒有這個東西，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，這也是我們在做這樣的工作經常面臨的問題，也是努力的在參考國內外的經驗，希望漸漸可以拉近實務，比如臨場界可以提供的東西跟法律界需要的東西之間，還有社會大眾的想法把他趨近。

許文英處長：謝謝湯心理師跟我們談的有關於加害者，即使是在臨床的心理治療過程當中，連心理師他們之間，對於這個量表，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獲得大家的認同，彼此間都還有爭論，所以更何況一般社會大眾可能更難一下子接受，我們是不是要像影片中讓這些人出來趴趴走(台語)，已經刑期已滿的人這麼自由自在的走，受害人或者是一般的人的安全保障在哪邊，我想在整個性侵害防治的議題當中，當然關注的對象還是在被害者，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請葉主任，可以來談談就是說，在實務的處理當中，對於這些被害人，他們本身而言，不管是輔導、治療的過程都可能是很漫長的，再加上剛剛湯心理師也有去提到就是說，可能都是要很久以後才會呈現、反映出來，所以除了我們現在在講我們是不是要仿照國外的作法、經驗，我們來設立台灣版的「梅根法案」，讓受害者感覺比較安全一點，除了這樣之外，我們還有什麼樣的其他作法，在有關於被害人權益的關照上面，可以達到更實質的一個效用，在你們處理的個案過程中，有沒有一些好的經驗或者是其他國外的經驗可以跟我們分享的。
葉玉如主任：在被害人的輔導裡面，其實有幾個要件要談，一個是他當時受害的年齡，是什麼樣的一個年紀，還是就是說，誰對他做這樣的侵害行為，還有他在求助的過程有沒有被忽略，他覺得這樣的被摸、被侵犯，他覺得不對，他跟比較親密的，比如說跟家裡面的人說這件事情的時候，或者是師長說這件事情的時候，這些老師或是媽媽不相信他的，其實這也會造成他很大的傷害。每一個傷害事件，每個人的反應上都會有些不同，沒有說一定是怎麼樣，有些人他很快，對於這種侵害的行為，只要有相似性的，他就很快有一些身心的反應，包括他可能睡不著、吃不下，或者是他會嘔吐，剛剛電影也有講的，或者是他可能會做惡夢，創傷反應有的非常快一直不斷的出現，有些人就是真的會用他身心的防衛積轉去把它推到一個角落裡面，不去掀開它，但是當你去遇到一些相似、類似的事情，是相同的時候，比如說他去看到相似的那個人，他的印象就會被喚起來，所以創傷的反應真的每個人有大的差異性，非常的不同，所以在被害人的輔導裡面，基本上我們會先去看他的心理諮商的這個部份的需要性，有的人反應很快的，就很快經過諮商的支援輔導。還有一個部分是訴訟上的陪伴，因為即使你進入到訴訟的過程，也不見得最後得到正義的，就有可能你是敗的，這個過程也會讓人家是傷害的，包括最後的結果不是他想要得到的結果，有的人會覺得在這樣的過程裡面，他又二度的傷害，因為他覺得他已經被侵犯了，為什麼司法不能給他一個公道，這個過程裡面最後也可能會自殺，在司法流程裡面，其實要不要進入到流程裡面，社工、警察也會依據我們的經驗去給他們一些建議，如果要進入到流程裡面，司法訴訟的話就是要陪伴他，甚至是讓他有所準備，就是說最後的結果可能會是怎樣的結果，最重要的我們工作的重心在怎麼讓他恢復正常的生活，包括他整個生活的功能，跟他的自理能力的獨立性能夠恢復，比較好做的是心理諮商，或者是他整個親友的陪伴，這個陪伴有的時候要非常的久，才能夠讓他慢慢的恢復到比較正常的生活，而且能夠讓他去體認說那件事情不是他的錯，做錯事的人不是他，是犯罪的那個人，這樣的一個信念跟包括幫助恢復他的自信心這個部分，像剛剛影片裡面，從把自己退縮到一個角落，跟人都不接觸，到他覺得可以跟人自由戀愛的權利，自由生活的權利，其實這個都是需要慢慢的建立自己的一個能量。至於剛剛講到社區的部份，目前其實我們都還是要回到法令上的一些規範，「梅根法案」那個我想要看將來會不會整個入到法裡面去做規範，在社區防範裡面，剛剛有講說刑後治療這一塊，其實刑後治療還有一塊是社區的部份，如果治療師覺得說他還有再犯的可能性的話，其實那個社區的部份，就是說他人是在社區裡面生活，可是他是要固定到治療師那邊去做治療，而且這個治療的團隊也固定兩個月，就會去評估說可不可以結案，還是要繼續治療。還有一個部分就是，在我們國內有一個監控的機制，用科技的方法就是，如果他是有夜間犯罪狀況的話，檢察官可以命令他就只能住在這個地方，還有就是命令你要有電子腳鐐這個部分來控制他，在法律上是說，對有夜間犯罪的人，目前大概都是宵禁，這個監控大概都是夜間到隔天的清晨，這個夜晚的時間，可是大家知道其實犯罪不一定在夜晚，除非他是一個慣性，就是我都喜歡晚上做案，要不然的話也有可能白天，其實這就是執行上跟實務上的需要，其實還是有一些落差，大家也在討論說，那這樣的監控的機制應該再彈性一點，依照個案的狀況而去設計而不是針對晚上，以行政單位來講，很多都是要有法律上有所規範，不然就是有人權上的一個空間上的討論，所以這些的意見其實都還是需要回到法令上，去把它立法才能依法行政。
許文英處長：謝謝葉主任的經驗分享，剛剛講到電子腳鐐，讓我想到說，其實像我們叫計程車，可能很多的婦女朋友會覺得說，我為什麼要去叫比較安全保障的，因為你叫了計程車有這樣的紀錄，相關的追蹤比較，相對來講，當然不是說叫計程車就絕對不會發生事情，但是你相對會覺得安全一點，雖然說我們還沒有這樣的做到，在「梅根法案」還沒真的在台灣落實之前，的確像葉主任他們的實務經驗的分享，我覺得說是不是可能這樣的一個監控，也許不是大的整個社區都知道他曾經犯過這樣的罪行，但是相關的單位，比如說警察單位和相關部門，可以隨時去掌控這些有這樣犯行的人，他們的行蹤在哪邊，這個某種程度也應該可以去解決掉我們剛才說的，很多的受害者他們可能在司法的訴訟過程當中，因為證詞的反覆，而影響到最後的判決，或是說最後正義並沒有來，因為證詞的反反覆覆，可能這些的配套措施也許更能夠去提昇被害者的權利保障，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不是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問題或者是看法，想要回應給我們今天在座的與談人，我們可以再作一些分享，有沒有一些其他的看法？
民眾：我剛剛反覆的想了一下，到底我要不要去講一下這件事情，但是像剛才您講的說，跟年齡有關，然後跟你相信的人，我記得我發生的時候，我走路去我奶奶家，路上有花花草草我就去抓蜻蜓，然後背後就有一個平頭的男生，他就把我抓走，因為從後面抓整個拉起來，然後就把我抓到他家把門鎖起來，他就自己脫掉他的褲子也脫掉我的褲子，然後我大聲哭，他就打我一下，然後就把我放走了，我就狂跑，從另外一村跑到另外一村，然後我叫我媽媽帶我去，我媽媽不相信，就好像你們說的記憶會淡去，我大概二十歲在淡江那時候才又想起來，我記得我在文藻的時候我有寫自傳，然後我的老師說你要寫你的一生中沒有辦法忘記的事情，我就寫這一段事件，然後就說這是你杜撰的故事嗎？然後我就不知道怎麼辦，到最後我都會想說有發生這件事情嗎？可是就是說不管有沒有發生這件事情，我現在沒有辦法跟男生交往，我現在已經三十五歲了，可是在我二十歲以前，我看到男生是會發抖的，在我國小的時候，男生走過來，我就會從旁邊走過去，然後我會怕我爸也會怕我弟弟，我不知道怎麼講，這其實影響我很久，9月25號不是有一個白玫瑰，我也很想跑去支援，可是我剛好沒辦法去，我希望很多人可以了解到說，其實不要輕易的讓這些罪犯出來，因為他影響到，想我是沒有發生到，但就是短短幾分鐘，我不知道多久，但是影響我一輩子了，像我有個同學，他國中的時候是被繼父性侵害，他入獄十年，在我二十五歲的時候他出來，我就會為我同學覺得害怕，所以我希望「梅根法案」可以在台灣執行，要不然像我們這些，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人跟我們一樣，但是通常沒有人想要講這些事情，可是我希望台灣可以對這種議題可以多關注，像前陣子不是有性侵十幾歲但是智商不到六歲的，法官還判什麼，就是我覺得說怎麼會這樣子判，希望有更多人去加入，不要讓這些人這麼快出來，然後就繼續犯，雖然會覺得犯一件事情好像沒什麼，可是對我來講都沒有發生，就已經影響我一輩子了，所以更何況是那些真的有發生的，那真的令我無法想像，但是我就覺得說，以我的觀念，我那麼小就記到現在，所以我很難想像有實際發生過的那些人，他可能根本都不敢講，也沒有勇氣，因為他跟別人講，別人也都會覺得，你可不可不要再講這個了，因為我很不舒服，所以他們也只好閉口，因為我也是接受了很多次我的親人都叫我不要再講了，可是我看到很多書，然後就是要，就像電影裡面說的。
許文英處長：謝謝這位朋友跟我們的分享，那還有下一位。
民眾：電影看了最後一段，他是殺人犯，人權是對每一個人，不管任何人都是平等的，他一定接受司法的判決，但是如果是從心裡的層度，像湯心理師講的，對當事人的心靈傷害、創傷，這個數值沒有辦法拿捏，假如說犯罪，受到這個人很不好評量，受到怎麼樣，假如說撞到一個人，他殘障，受到什麼幾度殘障，可以評估出來，這種東西是牽涉到沒有數據，所以法官也沒有，我談的就是說，現在性侵害的問題，最嚴重的就是家庭，因為早期我們在學校，尤其是初中跟小學，因為他是一個老師，家長早期的部份，家長是一個代言人，他是用和解的方式，大部分是用錢這種方式，那這樣的話，大部分的人碰到這樣的問題，大部分就是用的和解、私下解決，這樣對被害人是一個很大的心靈創傷，大家都不太注重，因為他們是小孩，大人對小孩的人權有沒有注重，家庭裡面、整個成員，父母對孩子的人權有沒有看重，還有我們說監護人，他是無法自我決定，另外還有在工作場所，職場上也會產生這種，職場上因為牽涉已經成年人了，上司對下屬的性侵，這也是一種無法拿捏，因為他們是成年人，你去告，好像法院對這種，好像是告訴乃論吧，但這種很難去診斷，因為他是上司的關係，所以在這方面是不是，社會局或是家庭暴力上，怎麼在這方面再加強，看過很多家庭傳言上的很多這種事情，在職場上、在家庭上、在學校上，尤其在幼小的心靈上面，他們對於這一方面，他們怯於勇於站出來，第一、年幼無知，他不曉得有這樣的，第二、好像就是說，如果有個大人站在他旁邊，他沒辦法，另外一個父母也是包庇的方式，所以他處在，他沒有辦法，所以這一方面我希望能加強學校還有家庭，謝謝。

許文英處長：謝謝我們另外一位朋友的分享，還有其他，我們再請我們與談人跟我們分享，如果暫時沒有的話，先稍微回覆一下，就是我們面臨所謂的人權跟被害者的權益的保障的兩難，其實不光是被害者本身，有時候是可以說連做家長的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所以只能不斷的去對自己的，尤其是女兒，不斷的去教育他們說，要非常小心，要懂得怎麼保護自己，有時候我自己也會有這種困惑，我們好像從小就在敎孩子對人的不信任，他好像這麼小就生活在一個這麼危險的環境裡，但是我們又不得不要敎他們怎麼保護自己，這個真的是連家長都會，尤其如果有生女兒的，他就覺得非常的害怕，隨時會不會像我們剛剛這位朋友講的，他可能在學校他可能要擔心，他長大之後，他可能處在一個相對的弱勢，就是在性侵害議題上面，包括不管是葉主任或者是另外一位女性的朋友跟我們分享的經驗，有時候對性侵害的恐懼不見得是真的達到，我們所認定的性侵害的程度，有時候即使是簡單的性騷擾的動作，包括我也曾經有聽過一個案例，孩子還很小的時候，他可能是一個鄰居的大哥哥，對他做一些比較，在當時他可能因為也小，可是其實他是不舒服的，但是他也沒有去講，可是他可能就會產生出像我們剛剛這位朋友講的，他就會有一種噁心的感覺，然後他對於男性就會有一種莫名的恐懼，所以像這一些問題的存在，我們在座的一些朋友分享，都是很值得我們，不管是說學者專家也好，或是說我們相關的政府單位，還有我們實務工作者，都可以好好的反思，怎麼樣會是比較好的處理方式，那我想在我們座談結束之前，我們是不是請底下的朋友最後問一個問題，您請問完我們就請與談人跟我們分享。
民眾：請問，開放特種行業是不是會對這種性騷擾犯罪案件會降低，是不是有這樣的評估。

湯心理師：性本身到底，會性騷擾的人他真的沒有對象去做性行為嗎？ 他沒有錢去做性交易嗎？其實不盡然，其實有時候我們在法院案件上評估，碰到太多，我們大概第一個問加害人說，你有這樣的侵害別人，或者是強制猥褻，甚至是曝露狂，都會問他說，請問你有沒有固定的女朋友或者是有一個固定的性伴侶，其實很多都有，就是他要的，他要從那邊得來的刺激不是他從正常性行為裡面可以獲得的東西，這也是為什麼現在討論很多的法案，比如說「化學去勢」，給他吃藥，讓他沒辦法勃起，可是能對別人做性侵害、性騷擾的真的只有性器官嗎？所以這個一直是我們在想說，所以侵犯這其實不是對性的，單純性的發洩而已，他想要從這邊獲得太多的東西，包括你的刺激感、包括你的權利上的滿足，所以有很多並不是表面上的只是性的發洩，我要補充幾個，剛剛那個朋友，我真的覺得是世代間的問題，這幾年性侵害的案件大家開始重視，性侵害防治法出現之後，刑法的修正，其實大家對這個部分非常非常的在意，雖然有些家長不是那麼的，家長都會希望小孩子，家長有時候都不是不相信小孩，家長總覺得孩子可以忘記，都不要再講了，他就忘了，忘了就沒事了，都不要再去講這些，所以他們一直以為孩子可以去遺忘，所以家長容易去做這樣的一個處理，可是事實上我們也發現很多小孩子，他沒有辦法遺忘，他沒有辦法理解，所以現在其實治療當然是越小開始，他可以越早去處理這些問題跟情緒的發洩，因為性侵害防治法的關係和性侵害防治中心，現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非常多的治療補助支援，其實滿好的，像高雄市政府他們現在有自己的諮商員，所以他們就可以很容易、很快的進行，包括現在小孩子，我自己小孩唸小學，現在我們的宣導已經達到非常極致的地步，才上幼稚園中班，上學不到一個月就回來跟我說，我們老師說如果你罵我，就可以打113，所以這種宣導對孩子來說，其實我接到很多評估的案件的小孩，個案是小孩，他們會告訴我說，他們會把這案件說出來是因為學校上的課，他們才知道說，這個原來是問題，他們才在週記上寫出來，很多案件其實是學校舉發的，因為小孩子，另外就是說這個部份，不一定要跟家長講，現在的通報，性侵害防治法都有責任通報的義務，包括學校的老師、包括法律人員、包括社工人員、包括醫事人員，所以我們也曾經，一個很真實的案例，我們有一個來做心理評估的小孩，可能來評估他的智能狀態，因為這樣的小孩我們可能都只見過他一次，所以我們對他的過去其實都不是那麼了解，如果他年紀很小，所以我有個同事做了一個幼稚園的小孩，這個小孩就一邊做測驗一邊跟他玩，就跟他聊起來說，那一天我們隔壁的哥哥他摸我尿尿的地方，我同事當時的感覺，其實這已經是五年左右的事情了，我同事就說，因為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小孩，他才三、四歲，其實你不太清楚他說的東西是真是假，如果這是一個我們長期在做治療的個案，我們會比較清楚這個話的可性度，所以當時我們的同事也沒有特別去處理這一塊，就把智能的評估做完，結果這個小孩隔天去幼稚園跟老師講了一樣的話，結果老師通報性侵害防治中心，結果到市政府，你還有跟誰講，小孩就說我昨天去做測驗還有跟那個心理醫師講，我們馬上就被轟了一頓，就是說你們有責任義務要通報這個事情，可是我們就說我第一次見到這小孩，而且我才見他半小時，我根本不了解他的狀況，我怎麼知道我這樣通報會不會是一個假通報，然後被督導轟我們一頓，就說你知不知道你是通報人，通報人就是你有懷疑、你有聽到、耳聞，就像你有聽到隔壁小孩被打哭的很淒厲的聲音，你根本不用去看，只要聽到哭的很淒厲的聲音，你就可以去通報可能是兒童虐待的案件，你並不必負調查責任，調查責任是我們做的，你不需要，所以你只要聽到，你就有責任義務要通報，所以至此之後我們就非常警慎的處理這些事件，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幾年政府在這一塊真的有精進，包括大家剛剛看到的加害人的出監，比如說三個人，其實一般在監獄，加害人的治療要不要結案，其實是有十幾個委員，這個委員包括精神科醫師、心理師、社工人員，還有一些目前以高雄監獄的一個委員來說，他還有觀護人，還有法官，還有所謂的社會公正人士，大家要一同從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這樣的個案能不能出監，如果覺得他可以結束治療，可以出監，其實馬上因為性侵害防治法二十條的關係，社區處域的治療沒有為期三年，最長三年的社區處域的治療，以高雄市來說，我們凱旋醫院現在有初階班，對於案情比較輕的，大概上三個月的課，重一點的就再加六個月，所以就九個月了，再重一點的再加一年，所以他至少要上一年九個月的課，如果上不完就一直延長到三年，其實我們今年開始做滿三年的個案，就是沒有辦法結案，這樣子的狀況又加上第三代的電子腳鐐，那天去開會，聽到主任檢察官在說他們其實已經在做研究實驗，就是做GPS全日定位的監控，觀護人自己當犯人，自己蒐數據，到底這樣子的監控可行性有多少，其實剛剛就像主任講的，台灣「梅根法案」是不是有必要，因為我覺得台灣九成是認識的人，你根本不用「梅根法案」，反正大家都知道誰誰誰幹了什麼事，大家都知道，需不需要「梅根法案」去做一些事，一定要讓所有的加害人，你不留給他一些空間，是不是連他一點點向上的力量都沒有，這個其實在治療師跟，我們也常常掙扎這些事情，就是說他真的有糟到這種地步嗎？糟到說你完全不給他一個空間，其實我們常常面對加害人一直問我們相同的問題，就是說我有比殺人、放火還要嚴重嗎？ 殺人、放火出獄不用治療，可是我需要治療，我今天可能只是一個猥褻，他就需要被治療，因為我們把他當病人，所以我們也一直灌輸他說，因為這東西是所謂的，你一旦做過，你得過高血壓、你得過糖尿病，就算你把他控制的很好，你還是高血壓病患、你還是糖尿病病患，你要一輩子都要記得你有犯過這個罪，你有再犯率，所以你要永遠知道要怎麼去監控你自己的行為，甚至要能接受別人對你的監控，因為也是為你好，我們也不希望你再犯，沒有人希望你再犯，這個反而是跟加害人之間在治療上的一個的認知，自己角色的調整的溝通，我覺得現在社會搭配很多的作為，其實會讓這一塊應該會越來越安全。
葉主任：首先我想要對我們的朋友要在這公眾的場合，做這樣的陳述，我覺得你很勇敢，我覺得過去的事件，它一定還在影響你，所以會造成你還是有擔心的事情，如果可能的話跟專業的人員處理、談話，這會幫助你多一點，剛剛提到很多司法訴訟的，或者是很多的場域都會發生，我曾經有遇到一個例子也是，大部分如果那個侵害不是那麼嚴重，就是猥褻的行為的話，很多家長都會想說和解、金錢補償，孩子就正常上學，這件事情就把它忘記，我曾經有遇到一個例子也是這樣，都已經和解、都已經拿錢了，其實這個孩子他一直在兩難，他一直覺得說，他不想讓這個做壞事的人沒有被處理，沒有被處份，這好像很不公義，可是真的要進入司法流程會影響他的生活，因為你可能要開庭、要準備，甚至你的生活都會被打亂掉，所以其實要不要進入流程，對很多被害人來說是很掙扎的，但是我們國家有個機制，如果他是未成年的話，其實我們可以向主管機關提出福利告訴，不管你要不要，或者是家長你不進到訴訟，這個傷害其實對孩子是個很大的傷害的話，其實社會局就可以提出福利告訴，那個案子我們就是用福利告訴提出來，結果檢察官就有進入到整個司法流程裡面，所以就有這樣的機制去補助他，在未成年的部份，當然成年的話就要回到他的意願，看要不要進入到這個流程裡面，我們在講說為什麼高雄罰的這麼嚴重，我想在這個宣導裡面我們是還滿落實的，所以前陣子也都可以看到高雄的通報率，報的性侵害案件好像是全國最高，其實大家應該要有一個概念，通報率高是好的，因為我們知道黑處一定很多，不管是家庭暴力，特別是在性侵害案件，他的黑處一定很多，很多人是不願意被知道的，不願意被處理、被介入，所以通報出來才會有個網絡，讓團隊去協助他，通報出來不見得整個全部就要進入到司法訴訟流程，可是會有一些資源會適時的去幫忙他，包括他對整個事件的輔導、處理，這些都是好的事情，我們高雄通報真的罰的滿嚴重的，大概是全國罰的人數是最高的城市，主要就是因為他們最知道幫助被害人的角色，所以現在責任通報的大部分規範都是心理師、醫師、警察、社工人員，就是常跟被害人接觸的人員大概都會被要求，我們中心也是，我們還有個機制全國沒有做，如果沒有發現這個孩子在十六歲以前有懷孕的事實，他有去看診，因為有懷孕一定會去看婦產科，包括產檢還是想要驗孕，這個如果被發現說婦產科沒有通報，我們一定都開罰，所以我們滿多的婦產科醫師他們不知道，原來這個也要通報，因為在我們刑法裡面十六歲以下的孩子沒有性的自主權，對於這樣年齡的孩子，做的任何的性的侵犯，不管合意還是不合意，都是違反，因為他們年齡很小，當然如果是強制的話，全部都是公訴罪，合意的才是，要不要進入司法流程裡面，所以傷害的事件，整個社會當然要去重視，因為人身安全部分，大家都希望是一個安全，所以現在我們警政對很多會發生這樣的侵害的死角，會有一些加強巡邏，不要讓這個事件再發生，這個是人身安全裡面網絡都很重視，在我們中心也是，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很要求，責任通報人員一定要通報，我們會追的那麼緊，我想也是讓大家去重視這個議題，因為通報出來整個服務才會去介入，也會盡快的去幫他處理，我想這是高雄特別的一個建議。

許文英處長：謝謝葉主任，還有湯心理師給我們做的一個回應，我想這些性侵害的被害者或者是說在人權的一個議題層面，很多需要去受到關注、警覺的，可能都不是只有說透過這些專業的單位，才能夠發揮預防、治療的作用，如果說我們預警的機制可以落實在社區裡面，所以說為什麼有時候當一個雞婆的人，其實有時候真的是，不是說透過醫師、心理師去通報，才可能振救了一個潛在的被害人，當然人權的意識還有就是說，怎麼夠也能在社區也落實，現在我想也是我們說要去推動，不管是一個人權的城市或者是一個人權的國家，以人權立國，我想我們還有很多的空間還要再繼續努力，這也是人權學堂成立的一個目的，那我們明年就不只是在這裡辦座談，因為我們發現我們必須更主動的，深入到社區、深入到各個鄰里去，所以這是我們明年要努力的工作，我們也很希望有興趣的民眾給我們支持跟鼓勵，就是說可以加入我們，我們去社區做，你也會發現很多成就感，發現很多醫師是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而被帶動起，我們也會用像這樣電影的方式，讓社區居民覺得比較親近，可以有這樣一個對話的基礎，我想今天很謝謝葉主任跟湯心理師百忙當中，撥忙來這邊跟我們分享有關性侵害防治的議題，承如我一開始說的，這個議題涉及到，從我們人權角度來看真的是兩難，很難平衡的，我想這是人類社會可能要不斷去學習、去思辨的一個議題，可能沒有那麼簡單的數學公式套進去，然後就說所以答案是什麼，我想這個還是我們需要繼續努力的，也很謝謝今天各位朋友的一個參與，那我們今天的座談就到這邊結束，謝謝！
